
NINGBO DAILY8 法治
2022年1月1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吴向正
电子信箱/124486760@qq.com

通讯员 陈浩杰 记者 吴向正

12348法律咨询热线
接到电话——

“这种情况能否认定
为工伤？”

2021 年 10 月 15 日 ， 12348 法
律咨询热线接到王先生的电话。王
先生说，他妈妈今年 55 周岁，已
经退休并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由于在家闲不住，他妈妈
来到宁海县一家工厂上班，干活期
间不小心手指被卷进机器而受伤。
事故发生后单位仅支付了医疗费
用，后续不管不问。王先生了解到
12348 可以免费咨询法律问题，就
打电话咨询：这样的情况能否认定
为工伤？单位除了医疗费以外是否
应给予其他赔偿？

热线值班律师进一步了解了王
先生母亲的相关情况，作了一番分
析。值班律师说，他的母亲已经退
休并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所以与企业签订的应该是退休
返聘合同，和企业不存在劳动关
系，而是劳务关系，这种情况确实
不能再认定为工伤了。

“那我妈妈在公司干活受伤就
没有任何赔偿了吗？”王先生问。

“ 在 公 司 干 活 受 伤 有 没 有 赔
偿，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若公司存
在过错，就应当视过错程度向员工
赔偿其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
用 （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
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

以及误工费。”值班律师答。
“我认为公司没有提供安全的

工作环境和合格的设备等，应该是
有过错的。”王先生说。

“你妈妈受伤时的报警记录、
工友证明、车间监控视频、医院的
医疗记录等都可以作为证据，目前
先安心治疗，康复后先做司法鉴
定，然后根据鉴定结果可以与企业
先行协商，如协商不成可以去企业
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会根
据你们双方的证据来确定过错比
例，判决企业应当承担的相应责
任。”值班律师答。

值班律师还提到了可以被认定
为工伤的特殊情况：根据人社部

《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
题的意见 （二）》 第二条规定，达
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
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
公司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
业病的，用人公司依法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

对值班律师的耐心解答，王先
生表示十分感谢。

哪些情形可以认定为
工伤？

何种情况下单位需作
赔偿？

什么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工伤？
什么情况下不能认定为工伤？使用
退休返聘人员，在确保人员安全方
面该负什么责任，有哪些风险？宁
波市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律师就相关

法律问题作了分析。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

条、十五条规定，可以认定工伤或
视同工伤的情况有：一、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
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
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
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
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伤场所
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等
意 外 伤 害 的 ； 四 、 患 职 业 病 的 ；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
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
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
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
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
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八、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
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
亡的；九、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
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
的；十、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
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
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
的。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六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
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
故意犯罪的；（二） 醉酒或者吸毒
的；（三） 自残或者自杀的。

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使用
退休返聘人员，在确保人员安全方
面，承担过错责任，即对事故的发
生存在过错的时候，按照相应的过
错比例承担责任。例如，未提供安
全的工作环境，未采取防范和降低
危险发生可能性的安全措施，未对
劳务者进行必要的劳务作业技能和
安全知识培训，未进行必要的人身
安全提醒等。

用人单位使用退休返聘人员，
最大的风险就是退休返聘人员在工
作中发生人身意外 （受伤或者自身
疾病身故等）。因为其已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企业已不能为其缴纳工
伤等社会保险，也没办法申请工伤
认定，无法通过缴纳社会保险减轻
用工风险。一旦该退休返聘人员工
作发生意外受伤时，企业作为雇
主，仍需要对其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 当 然 ， 退 休 返 聘 人 员 上 班
时，也要重视自身的安全，采取必
要的措施。”值班律师指出，退休
返聘人员再就业的，已经不属于劳
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此时已经不
再像普通劳动者受到劳动法律法规

的特殊保护，应当注意与用人单位
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对于相关的
岗位、工资、加班、休假、职业保
障等内容进行详细约定，可以要求
企业为自己购买意外险等险种，以
免与单位发生争议后出现无法维
权、获得赔偿的情况。

劳务关系不同于劳动
关系，

用人单位该遵守哪些
法律规定？

使用退休返聘人员，不属于劳
动关系，那么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
有何区别？企业使用退休返聘人员
应遵守哪些法律规定，该注意什
么？宁波市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律师
就读者关心的问题作了回答。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
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
位的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
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
系。劳务关系则是指平等民事主体
之间就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劳务，另
一方接受劳务并支付对价而相互形
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两者主体的范
围不同，劳动关系的主体一方是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即用人单位，另
一方则必须是劳动者个人，劳动关
系的主体不能同时都是自然人；劳
务关系的主体则可以同时都是法
人、其他组织、自然人，也可以单
方是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也
就是说，劳务关系的主体没有劳动
关系主体那样的限制条件。

企业在使用退休返聘人员时，
应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单位聘用退休人员所
涉法律关系复杂，尤其是人身损害

（事故、疾病、死亡等） 产生的赔
偿问题，容易产生纠纷。因此，用
人单位在需要聘用时，要应充分
了解返聘人员身体健康状况、组
织定期体检等，一般要安排他们
在非危险性岗位工作。用人单位
可安排退休返聘人员参加意外伤
害保险等方式以减轻风险，聘用
协议期限签订不宜超出一年，尽
量不要签订长期协议。事业单位
聘用退休人员还要遵守相关规定
和程序，慎重处理相关事宜。用
人单位需认真考虑退休返聘人员
的用工风险，适当运用劳务派遣方
式，即由退休人员与劳务派遣公司
签订聘用协议，再由劳务派遣公司
委派至用人单位工作。

退休返聘人员上班受伤
能否认定为工伤？

熔喷布是做口罩的重要原
料，曾经因为疫情原因，一度十
分紧俏，有的“二手贩子”就层
层加码，投机涨价，从中赚取快
钱。其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买卖
合同纠纷的案例也屡屡发生。日
前，慈溪法院通报了一起熔喷布
买卖合同纠纷。

鄞州的小戴 （化名） 打算找
人合伙做口罩生意，与慈溪一位
声称有熔喷布货源的老戎 （化
名） 取得联系。小戴通过微信
向老戎订购了一批熔喷布，并
就订货数量、价格等进行了约
定。为了抢货，下单当天小戴
便到老戎处提货，并将 64 万余
元总货款汇入老戎指定的银行
账户。

然而，就在小戴准备投入生
产时，得知老戎的熔喷布存在

“质量问题”。于是，小戴找到老
戎进行协商。然而协商未果，小
戴遂于去年初向法院起诉。

据了解，老戎是从“上家”
老张 （化名） 处拿到的货。这个

“上家”老张其实也是个“二手
贩子”，他则是从一个新昌人处
买的货。而这个新昌人，也并非
熔喷布生产商，他的上面还有供
应商，这批货物是从国外进口
的。

就这批熔喷布质量是否合格
这一问题，老戎和老张曾经发生
过纠纷。当时，老戎委托国家纺
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浙江） 对其提供的熔喷布进行
检验，检验报告显示：以 GB/
T32610-2016 标准检测，这批熔
喷布过滤效率值为 26.2%。老戎
认为这批货“不合格”，向当地
法院起诉，同时联系了小戴，表
示愿意退货退款。

当地法院经过审理，发现当
事双方用了不同的检测标准，故
而最终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过滤

效 率 值 结 果 ， 引 发 纠 纷 。 以
“上家”老张方的 EN14683 标准
检 测 ， 显 示 过 滤 效 率 值 为
99%，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省轻
工业品质检院向法院表示，两
种过滤效率值为两个不同的检
验项目，所采用的方法和测试设
备都不相同，两个结果也不具有
可比性。

得知这一结果，老戎又不愿
意按照之前的说法向自己的“下
家”小戴进行退货退款了，这才
与小戴发生纠纷。

本案承办法官查看案卷资料
发现，小戴和老戎交易货物时并
没有对熔喷布的质量标准进行明
确，而且熔喷布对存储条件有较
高要求，这批熔喷布已在仓库搁
置多时，保存环境改变，孰是孰
非至此已难以界定。

为使纠纷早日画上句号，在
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
小戴和老戎自愿达成了协议：双
方达成的买卖合同解除；小戴返
还老戎 820 公斤熔喷布，老戎在
收到退货当日返还小戴货款 43.8
万元；若老戎未按期如数履行上
述协议，则其应返还货款 52.48
万元，且小戴有权自老戎逾期之
日起就未返还部分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法官说法】

利用“朋友圈”等途径层层
转卖来历不明的防疫物资、哄抬
价格的行为是国家明令禁止的，
最终是钱没挣到，自己也极有可
能惹上官司、成为被告。消费者
或者企业应当从正规、有资质的
渠道采购商品，并且签订全面规
范的买卖合同，对物品的质量标
准、数量等要在合同中予以明
确，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或造
成经济损失。

（通讯员 路余 房赤敏）

买家起诉“倒爷”退货退款
法院主持调解化解矛盾

■法眼观潮 朱泽军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持
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造
成危害之重，超出了人们的预
料。由于疫情等原因，人们生活
中出现了比往常更多、情况更为
复杂的矛盾纠纷，包括夫妻纠
纷、邻里纠纷、租赁纠纷、买
卖纠纷等，这些都涌入法院寻
求 解 决 。 也 是 由 于 疫 情 的 缘
故，出于对诉讼当事人人身健
康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诉讼
由此面临许多的不便，比如，
外地当事人参与诉讼，需要赴
外地调查取证的事项等。在此
特殊时期，人民法院的民商事调
解工作显得举足轻重。

人民法院的民商事调解工作
寓情、理、法于一体，历来是解
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方法。它通过
劝解当事人，疏导双方情绪，促
使他们自愿化解矛盾。发挥人民
法院对社会秩序的应然调节作
用，展现审判制度的政治性与人
民性，让老百姓感受到司法的

“温度”。从审判实践看，法官对
一起案件的调解，有时候与判一
起案件相比，往往需要付出更多
的时间与精力，需要用更大的智
慧与耐心。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不动摇，

积极践行“枫桥经验”，重视并
做好调解工作。只要把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
之所急，在当事人和相关单位
理解、配合和支持下，人民法
院受理的许多民商事案件，是
能够以心平气和的协商方式得到
和解的。

疫情常态化，需要调解工作
发挥更大的作用。人民法院的审
判活动应当有效作为，彰显司法
的人民性，立足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大局，发
挥司法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积
极参与诉源治理，坚持把非诉讼
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坚持调
解优先，积极引导当事人协商和
解、共担风险、共渡难关，切实
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
基层。

化解矛盾 调解优先

疫情防控期间
更要做好调解工作

对于退休，不同人有不同的感觉，有的愿意早点退休，有的偏爱延迟退休。对大多数人来说，办理了退休
手续，就远离职场，开始了“幸福的晚年”生活，然而有些人嫌退休后日子无聊，想发挥余热，于是重新回到
原单位或其他单位上班，实行“再就业”。

殊不知，这样的“再就业”，已经不属于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此时退休返聘人员已经不再像普通劳动者
那样受到劳动法律法规的特殊保护了。比如，用人单位无法为退休返聘人员缴纳工伤等社会保险，万一退休返
聘人员上班时受伤，就无法认定为工伤，但用人单位作为雇主，仍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此，退休返聘人员
和用人单位，都应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风险。

人才市场人才市场 （（唐严唐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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